
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係依據發展觀光條例第六十六條第四項規定訂

定，為政府輔導觀光遊樂業籌設及經營管理之重要機制。本規則自九十

一年十二月三十日發布施行以來，分別於九十四年九月十四日及九十六

年一月二十四日修正發布第九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二條條文並增訂第十八條之一條文，以及修正發布第八條、第十

四條、第十八條、第十八條之一、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一、第四十二條

條文。本次係為因應觀光遊樂業市場之變化、提升民間投資動能、簡化

行政作業及配合其他法令之修正，一併檢討修正本規則部分條文內容；

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增訂觀光遊樂業申請籌設案件如有適用本條例第四十七條規定必要

者，得一併提出申請，經主管機關核准籌設後報交通部核定；規定

申請籌設案件檢附之土地登記謄本應為申請日前三個月內核發；另

為確認本規則發布施行前已依相關法令核准計畫之效力，增訂過渡

時期之處理規定。（修正條文第九條） 

二、 主管機關審查觀光遊樂業申請案件，如有應補正事項，應通知申請

人限期補正，申請人於補正期間屆滿前，得敘明理由申請延展或撤

回審查案件。（修正條文第十條） 

三、 經核准籌設之觀光遊樂業倘未於期限內辦理申請土地使用變更或申

請建築等事宜，籌設之核准失其效力。另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第二十三條規定，增訂辦理非山坡地整地排水計畫及取得完工證

明之程序，以符實際。（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第十四條） 

四、 申請變更原興辦事業計畫應備文件格式及審查作業方式，得由交通

部觀光局另定。（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五、 增訂觀光遊樂業未依核定計畫興建且未於主管機關限期內申請變更

興辦事業計畫、敘明理由申請延展、申請經駁回或土地主管機關核

發之開發許可失效者，興辦事業計畫之核定及其籌設之核准失效之

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一） 

六、 增訂經核准籌設或核定興辦事業計畫之觀光遊樂業，於取得觀光遊

樂業執照前營業，經主管機關應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主管機關應



廢止其籌設之核准及興辦事業計畫之核定。（修正條文第十五條之

二） 

七、 增訂觀光遊樂業除經核准轉讓外，原申請公司如有解散、撤銷或廢

止公司登記情事，其籌設之核准及興辦事業計畫之核定即失其效力。

（修正條文第十六條） 

八、 基於主管機關審查之行政行為一致性，將「原核准機關」修正為

「主管機關」；另為簡化申請文件，刪除觀光遊樂業申請核准出租、

委託經營或轉讓他人時，應檢附財務計畫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二

十三條） 

九、 為實務上或有因故不再繼續經營觀光遊樂業者，其情形無法檢附股

東會議事錄或股東同意書，爰增訂得檢附法院核發權利移轉證書，

申請結束營業。主管機關於廢止原發給之觀光遊樂業執照時，原籌

設之核准及興辦事業計畫之核定應一併廢止，以符計畫管制；另為

主管機關因應觀光遊樂業未依規申請結束營業情事之需，增訂主管

機關應辦事項，據以執行。（修正條文第二十五條、第二十六條） 

十、 增訂依本條例第六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申請觀光遊樂業執照

者，應提具原依法核准經營文件逕依第十七條規定辦理，免依第九

條規定申請核准籌設，以利納管。（修正條文第四十一條） 



 

觀光遊樂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第九條  經營觀光遊樂

業，應備具下列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請籌設；

其有適用本條例第四十

七條規定必要者，得一

併提出申請，經核准籌

設後，報交通部核定。 

一、觀光遊樂業籌設

申請書。 

二、發起人名冊或董

事 、 監 察 人 名

冊。 

三、公司章程或發起

人會議紀錄。 

四、興辦事業計畫。 

五、最近三個月內核

發之土地登記謄

本、土地使用權

利證明文件及土

地 使 用 分 區 證

明。 

六、地籍圖謄本（應

著色標明申請範

圍）。 

主管機關為審查觀

光遊樂業申請籌設案

件，得設置審查小

組。 

前項觀光遊樂業籌

設案件審查小組組

第九條  經營觀光遊樂

業，應備具下列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請籌設： 

一、觀光遊樂業籌設

申請書。 

二、發起人名冊或董

事 、 監 察 人 名

冊。 

三、公司章程或發起

人會議紀錄。 

四、興辦事業計畫。 

五、土地登記謄本、

土地使用權利證

明文件、土地使

用分區證明。 

六、地籍圖謄本（應

著色標明申請範

圍）。 

主管機關為審查觀

光遊樂業申請籌設案

件，得設置審查小

組。 

前項觀光遊樂業籌

設案件審查小組組成

及審查標準，由交通

部觀光局另定之。 

一、序文增訂申請籌設案

件如有適用本條例第

四十七條「民間機構

開發經營觀光遊樂設

施、觀光旅館經中央

主管機關核定者，其

範圍內所需用地如涉

及都市計畫或非都市

土地使用變更，應檢

具書圖文件申請，依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

條或區域計畫法第十

五條之一規定辦理逕

行變更，不受通盤檢

討之限制。」規定必

要者，得一併申請，

經主管機關核准籌設

後報交通部核定之規

定。 

二、為確保申請人檢附之

土地登記謄本記載之

資訊具一定時效，俾

利核對土地使用權利

證明文件及相關事

宜，爰明定土地登記

謄本應為近三個月內

核發之文件。 

三、將第三項審查標準修

正為應備文件格式及

審查作業方式，以符



成、應備文件格式及

審查作業方式，由交

通部觀光局另定之。 

本規則中華民國九

十二年一月一日發布

生效前，以經營觀光

遊樂業務為目的，經

依法核准計畫，尚未

經依法核准經營者，

得於本規則中華民國

一百零三年七月二十

五日修正施行之日起

二個月內，依第一項

規定申請籌設，免附

興辦事業計畫；屆期

未申請籌設者，原計

畫之核准失其效力，

應重新檢附興辦事業

計畫，始得依第一項

規定申請籌設。 

實需。 

四、為確認本規則九十二

年一月一日發布生效

前已依相關法令核准

計畫之效力，爰參考

行政程序法第五十一

條第一、二項：「行

政機關對於人民依法

規之申請，除法規另

有規定外，應按各事

項類別，訂定處理期

間公告之。未依前項

規定訂定處理期間

者，其處理期間為二

個月。」期限，增訂

第四項規定。 

五、第四項所稱經依法核

准計畫係指原臺灣省

政府交通處旅遊事業

管理局依「非都市土

地申請變更編定為遊

憩用地開發事業計畫

審查作業要點」、「臺

灣省非都市土地申請

變更作為遊憩設施使

用之開發事業計畫審

查作業要點」、「臺灣

省非都市土地申請變

更作為遊憩設施使用

之興辦事業計畫審查

作業要點」及「臺灣

省非都市土地申請變

更作為遊樂區使用興

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

要點」，或交通部觀

光局依「非都市土地

申請變更作為遊樂區

使用興辦事業計畫審

查作業要點」、「非都

市土地申請變更開發

遊憩設施區興辦事業

計 畫 審 查 作 業 要

點」，於本規則發布

施行前受理並依法核



准之開發事業計畫或

興辦事業計畫等。 

第十條 主管機關於受理

觀光遊樂業申請籌設案

件後，應於六十日內作

成審查結論，並通知申

請人及副知有關機關。

但情形特殊需延展審查

期間者，其延展以五十

日為限，並應通知申請

人。 

前項審查有應補正

事項者，應限期通知

申請人補正，其補正

時間不計入前項所定

之審查期間。申請人

逾期未補正或未補正

完備者，應駁回其申

請。 

申請人於前項補正

期間屆滿前，得敘明

理由申請延展或撤回

案件，逾期未申請延

展、撤回或理由不充

分者，主管機關應駁

回其申請。 

第十條 主管機關於受理

觀光遊樂業申請籌設案

件後，應於六十日內作

成審查結論，並通知申

請人及副知有關機關。

但情形特殊需延展審查

期間者，其延展以五十

日為限，並應通知申請

人。 

前項審查有應補正

事項者，應限期通知

申請人於三十日內補

正，其補正時間不計

入前項所定之審查期

間。申請人逾期未補

正或未補正完備者，

應駁回其申請。 

一、考量實務運作時，申

請人所需補正期間因

補正事項而異，爰取

消限期三十日補正之

規定，由主管機關進

行個案審查時視其補

正事項而定；地方主

管機關亦得視其審辦

需要，依行政程序法

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自訂補正期

限。 

二、第二項補正事項如有

涉及需函詢行政機關

確認者，得經申請人

舉證後，將公務審查

或機關回復之期間扣

除，不計入補正期間

計算。 

三、增訂得申請延展或撤

回案件之規定，較為

彈性。 

第十一條 經核准籌設之

觀光遊樂業，依法應辦

理土地使用變更、環境

影響評估或水土保持處

理與維護者，申請人應

於核准籌設一年內，依

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

法、環境影響評估法、

水土保持法及其他相關

法令規定，向該管主管

機關提出申請；屆期未

提出申請者，籌設之核

准失其效力。但有正當

事由者，得敘明理由，

於期間屆滿前向主管機

關申請延展。 

第十一條 經核准籌設之

觀光遊樂業，依法應辦

理土地使用變更或環境

影響評估或水土保持處

理與維護者，申請人應

於核准籌設一年內，依

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

法、環境影響評估法、

水土保持法及其他相關

法令規定，向該管主管

機關提出申請；逾期

者，廢止其籌設之核

准。但有正當事由者，

得敘明理由，於期間屆

滿前向主管機關申請延

展。 

經核准籌設之觀光遊樂業

如未於期限內踐行辦理土

地使用變更等相關作業，

原規定須由主管機關作廢

止之處分改為屆期自動失

其效力，爰作文字修正。 



前項之延展，以兩

次為限，每次延展不

得超過六個月；屆期

未申請者，籌設之核

准失其效力。 

第一項之申請，經

該管主管機關認定不

應開發或不予核可

者，籌設之核准失其

效力。 

前項之延展，以兩

次為限，每次延展不

得超過六個月。延展

屆滿，仍未申請者，

廢止其籌設之核准。 

第一項之申請，經

該管主管機關認定不

應開發或不予核可

者，廢止其籌設之核

准。 

第十二條 依前條規定辦

理土地使用變更、環境

影響評估或水土保持處

理與維護者，經該管主

管機關核准後，應於三

個月內，依核定內容修

正興辦事業計畫相關書

件，並製作定稿本，申

請主管機關核定。 

申請人依法不須辦

理前項作業者，主管

機關得同時辦理核准

籌設或同意變更及核

定興辦事業計畫定稿

本。 

第十二條 依前條規定辦

理土地使用變更或環境

影響評估或水土保持處

理與維護者，經該管主

管機關核准後，應於三

個月內，依核定內容修

正興辦事業計畫相關書

件，並製作定稿本，申

請主管機關核定。 

考量主管機關於實務辦理

依法毋須辦理土地使用變

更、環境影響評估或水土

保持處理與維護案件時，

已整併核准籌設或同意變

更及核定興辦事業計畫定

稿本作業，本次將其整併

程序明文增訂於第二項規

定，以利執行。 

第十三條 經核准籌設之

觀光遊樂業，應自主管

機關核定興辦事業計畫

定稿本後三個月內依法

辦妥公司登記，並備具

下列文件，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

件。 

二、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名冊。 

前項登記事項變更

時，應於辦妥公司登

記變更後三十日內，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三條 經核准設立之

觀光遊樂業，應自主管

機關核定興辦事業計畫

定稿本後三個月內依法

辦妥公司登記，並備具

下列文件，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 

一、公司登記證明文

件。 

二、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名冊。 

前項登記事項變更

時，應於辦妥公司登

記變更後三十日內，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為與本規則第十一條用語

一致，將「設立」修正為

「籌設」，較為明確。 

第十四條 經核准籌設之

觀光遊樂業，不需辦理

土地使用變更、環境影

響評估、水土保持處理

第十四條 經核准籌設之

觀光遊樂業，不需辦理

土地使用變更、環境影

響評估、水土保持處理

一、經核准籌設之觀光遊

樂業如未於期限內踐

行辦理土地使用變更

等相關作業，籌設之



與維護或整地排水計畫

者；或依法辦理土地使

用變更、環境影響評

估、水土保持處理與維

護或整地排水計畫經該

管主管機關核准或取得

完工證明者，應於一年

內向當地建築主管機關

申請建築執照，依法興

建；屆期未依法興建

者，籌設之核准失其效

力。 

前項期間，如有正

當理由者，得敘明理

由，於期間屆滿前向

主管機關申請延展。

延展以兩次為限，每

次不得逾一年；屆期

未依法開始興建者，

籌設之核准失其效

力。 

與維護者；或依法辦理

土地使用變更或環境影

響評估或水土保持處理

與維護經該管主管機關

核准者，應於一年內，

向當地建築主管機關申

請建築執照，依法興

建；逾期者，廢止其籌

設之核准。 

前項期間，如有正

當理由者，得敘明理

由，於期間屆滿前向

主管機關申請延展。

延展以兩次為限，每

次不得逾一年，延展

屆滿，仍未依法開始

興建者，廢止其籌設

之核准。 

核准屆期失其效力，

爰作文字修正。 

二、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第二十三條

「申請人於獲准開發

許可後，應於收受通

知之日起一年內擬具

水土保持計畫或整地

排水計畫送請……審

核」之規定，增訂辦

理非山坡地整地排水

計畫之程序，以符實

務作業。 

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第十七條附表

二之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流程圖，辦理水

土保持計畫或整地排

水計畫審核者，均需

於取得完工證明後，

向地方政府申請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變更及

異動動登記後，始得

申請建築執照，爰增

訂取得完工證明之規

定，確保申請人權

益。 

四、按第九條規定，興辦

事業計畫為申請籌設

應備文件之一，依本

條規定致籌設核准失

效之案件，其興辦事

業計畫及後續核定之

興辦事業計畫定稿本

因失所附麗，亦隨之

失效。 

第十五條 觀光遊樂業應

依核定之興辦事業計畫

興建，於興建前或興建

中變更原興辦事業計畫

時，應備齊變更計畫圖

說及有關文件，報請主

管機關核准。 

前項應備變更計畫

第十五條 觀光遊樂業應

依核定之興辦事業計畫

興建，於興建前或興建

中變更原興辦事業計畫

時，應備齊變更計畫圖

說及有關文件，報請主

管機關核准。 

前項變更後之設置

觀光遊樂業為因應市場趨

勢，有變更核定興辦事業

計畫需要，為協助申請人

儘速完成計畫變更依法開

發，爰將變更興辦事業計

畫應備文件及審查流程予

以簡化，並另於審查作業

要點中明定之，爰增訂第



圖說及有關文件格

式、審查作業方式，

由交通部觀光局另定

之；變更後之設置規

模符合第八條第一款

規定者，由交通部觀

光局受理、核准。 

觀光遊樂業營業

後，變更原興辦事業

計畫時，準用前二項

之規定。 

規模符合第八條第一

款規定者，由交通部

觀光局受理、核准。 

觀光遊樂業營業

後，變更原興辦事業

計畫時，準用前二項

之規定。 

二項規定。 

第十五條之一 觀光遊樂

業興辦事業計畫之核定

及其原籌設之核准，有

下列情事之一者，失其

效力： 

一、未依核定計畫興

建，經主管機關

限期一年內提出

申請變更興辦事

業計畫，屆期未

提出申請變更、

延展或申請案經

主管機關駁回；

其申請延展，應

敘明未能於期限

內申請之理由，

延展之期間每次

不得超過一年，

並以二次為限。 

二、土地主管機關核

發之開發許可失

效者。 

前項第一款規定情

形，屬申請籌設面積

範圍擴大之變更者，

僅就該興辦事業計畫

核定變更部分，失其

效力。 

 一、本條新增。 

二、觀光遊樂業經核定之

興辦事業計畫，如有

未依照興建亦未依規

定申請變更計畫之情

事，為促其依計畫執

行並依規定辦理變

更，爰增訂第一款未

依核定計畫興建案

件，應於限期內申請

變更原興辦事業計

畫，逾期未申請或申

請案經主管機關駁

回，原計畫之核定及

其籌設之核准失其效

力；另因故未及申請

變更者，得申請延展

之規定。 

三、第一款未依核定計畫

興建係指已逾開發期

程未完成興建，或開

發行為未符原核定之

設施項目、設施配

置、使用強度等內容

者。 

四、應辦理非都市土地開

發許可案件，如有土

地主管機關核發之開

辦事業計畫之核定及

其原籌設之核准亦隨

之失效。 

五、依行政程序法第一百

十二條規定「行政處



分一部分無效者，其

他部分仍為有效。但

除去該無效部分，行

政處分不能成立者，

全部無效」，於興辦

事業計畫屬申請籌設

面積範圍擴大之變更

情形，變更核定前之

興辦事業計畫，與擴

大部分並無必然連動

關係，其有效性不應

受後續核定擴大部分

之影響，爰於第二項

規定，其於興辦事業

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

後，再申請籌設面積

範圍擴大之變更興辦

事業計畫情形，經核

定變更後，未依核定

計畫興建，經主管機

關限期提出申請變更

興辦事業計畫，逾期

未提出申請或申請案

經主管機關駁回者，

僅就該興辦事業計畫

核定變更部分，失其

效力。 

第十五條之二 經核准籌

設或核定興辦事業計畫

之觀光遊樂業，於取得

觀光遊樂業執照前營業

者，主管機關應即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籌設

之核准及興辦事業計畫

之核定。 

 一、 本條新增。 

二、觀光遊樂業經核准籌

設或核定興辦事業計

畫，於取得觀光遊樂

業執照前，應遵守發

展觀光條例及其他法

令，以維護公共安

全。故違反前揭規定

者，主管機關當依法

處理，並應限期改

善，逾期未改善者，

應廢止其原籌設之核

准或興辦事業計畫之

核定，以避免違法行

為繼續與擴大。 

第十六條 觀光遊樂業於

興建前或興建中轉讓他

第十六條 觀光遊樂業於

興建前或興建中轉讓他

一、為簡化申請文件及觀

光遊樂業之盈虧實由



人，應備具下列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一、契約書影本。 

二、轉讓人之股東會

議事錄或股東同

意書。 

三、受讓人之經營管

理計畫。 

四、其他相關文件。 

觀光遊樂業除前項

情形外，原申請公司

於興建前或興建中經

解散、撤銷或廢止公

司登記者，其籌設之

核准及興辦事業計畫

之核定即失其效力。 

人，應備具下列文件，

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一、契約書影本。 

二、轉讓人之股東會

議事錄或股東同

意書。 

三、受讓人之經營管

理計畫及財務計

畫。 

四、 其他相關文件。 

經營者衡量評估，爰

刪除檢附財務計畫之

規定。 

二、觀光遊樂業除有依第

一項規定申請核准轉

讓外，原申請公司如

有解散、撤銷或廢止

公司登記情事，其籌

設之核准及興辦事業

計畫之核定即失其效

力。 

第十七條 觀光遊樂業於

興建完工後，應備具下

列文件，申請主管機關

邀請相關主管機關檢查

合格，並發給觀光遊樂

業執照後，始得營業： 

一、觀光遊樂業執照

申請書。 

二、核准籌設及核定

興辦事業計畫文

件影本。 

三、建築物使用執照

或相關合法證明

文件影本。 

四、觀光遊樂設施地

籍套繪圖及觀光

遊樂設施安全檢

查合格證明文

件。 

五、責任保險契約影

本。 

六、公司登記證明文

件。 

七、觀光遊樂業基本

資料表。 

興辦事業計畫採分

期、分區方式者，得於

該分期、分區之觀光遊

第十七條 觀光遊樂業於

興建完工後，應備具下

列文件，申請主管機關

邀請相關主管機關檢查

合格，並發給觀光遊樂

業執照後，始得營業： 

一、觀光遊樂業執照

申請書。 

二、准籌設文件影

本。 

三、建築物使用執照

或相關合法證明

文件影本。 

四、觀光遊樂設施地

籍套繪圖及觀光

遊樂設施安全檢

查合格證明文

件。 

五、責任保險契約影

本。 

六、公司登記證明文

件。 

七、觀光遊樂業基本

資料表。 

興辦事業計畫採分

期、分區方式者，得於

該分期、分區之觀光遊

樂設施興建完工後，依

經核准籌設之觀光遊樂業

需依第十二條申請核定興

辦事業計畫定稿本，兩者

均為申請觀光遊樂業執照

之必備文件，爰於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之。 



樂設施興建完工後，依

前項規定申請查驗，符

合規定者，發給該期或

該區之觀光遊樂業執

照，先行營業。 

地方主管機關核發觀

光遊樂業執照時，應副

知交通部觀光局。 

前項規定申請查驗，符

合規定者，發給該期或

該區之觀光遊樂業執

照，先行營業。 

地方主管機關核發觀

光遊樂業執照時，應副

知交通部觀光局。 

第二十三條 觀光遊樂業

經營之觀光遊樂設施除

全部出租、委託經營或

轉讓外，不得分割出

租、委託經營或轉讓。

但經主管機關同意者，

不在此限。 

觀光遊樂業將經營之

觀光遊樂設施全部出

租、委託經營轉讓他人

經營時，應由雙方當事

人備具下列文件，向主

管機關申請核准： 

一、契約書影本。 

二、出租人、委託經

營人或轉讓人之

股東會議事錄或

股東同意書。 

三、承租人、受委託

經營人或受讓人

之經營管理計

畫。 

四、其他相關文件。 

前項申請案件經核准

後，承租人、受委託經

營人或受讓人應於二個

月內依法辦妥公司設立

登記或變更登記，並由

雙方當事人備具下列文

件，申請主管機關發給

觀光遊樂業執照： 

一、觀光遊樂業執照

申請書。 

二、原領觀光遊樂業

執照。 

三、承租人、受委託

第二十三條 觀光遊樂業

經營之觀光遊樂設施除

全部出租、委託經營或

轉讓外，不得分割出

租、委託經營或轉讓。

但經原核准機關同意

者，不在此限。 

觀光遊樂業將經營之

觀光遊樂設施全部出

租、委託經營或轉讓他

人經營時，應由雙方當

事人備具下列文件，向

主管機關申請核准： 

一、契約書影本。 

二、出租人、委託經

營人或轉讓人之

股東會議事錄或

股東同意書。 

三、承租人、受委託

經營人或受讓人

之經營管理計畫

及財務計畫。 

四、其他相關文件。 

前項申請案件經核准

後，承租人、受委託經

營人或受讓應於二個月

內依法辦妥公司 

設立登記或變更登

記，並由雙方當事人備

具下列文件，申請主管

機關發給觀光遊樂業執

照： 

一、觀光遊樂業執照

申請書。 

二、原領觀光遊樂業

執照。 

一、基於主管機關審查之

行政行為一致性，爰

將「原核准機關」修

正為「主管機關」。 

二、為簡化申請文件及觀

光遊樂業之盈虧實由

經營者衡量評估，爰

刪除檢附財務計畫之

規定。 



經營人或受讓人

之公司登記證明

文件。 

第三項所定期間，如

有正當事由，其承租

人、受委託經營人或受

讓人得申請延展二個

月，並以一次為限。 

三、承租人、受委託

經營人或受讓人

之公司登記證明

文件。 

第二十五條 觀光遊樂業

暫停營業一個月以上

者，應於十五日內備具

股東會議事錄或股東同

意書，並詳述理由，報

請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申請暫停營業期

間，最長不得超過一

年。其有正當理由者，

得申請延展一次，期間

以一年為限，並應於期

間屆滿前十五日內提

出。 

停業期間屆滿後，應

於十五日內向地方主管

機關申報復業。 

未依第一項規定報請

備查或未依前項規定申

報復業，達六個月以上

者，地方主管機關應轉

報主管機關廢止其籌設

之核准、興辦事業計畫

之核定及執照。 

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停

業、復業時，應副知交

通部觀光局。 

第二十五條 觀光遊樂業

暫停營業一個月以上

者，應於十五日內備具

股東會議事錄或股東同

意書，並詳述理由，報

請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申請暫停營業期

間，最長不得超過一

年。其有正當理由者，

得申請延展一次，期間

以一年為限，並應於期

間屆滿前十五日內提

出。 

停業期間屆滿後，應

於十五日內向地方主管

機關申報復業。 

未依第一項規定報請

備查或未依前項規定申

報復業，達六個月以上

者，地方主管機關應轉

報主管機關廢止其執

照。 

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停

業、復業時，應副知交

通部觀光局。 

主管機關於廢止原發給之

觀光遊樂業執照時，原核

准籌設及核定興辦事業計

畫應一併廢止，以符計畫

管制，爰修正第四項規

定。 

第二十六條 觀光遊樂業

因故結束營業者，應檢

附下列文件，向主管機

關申請結束營業，並廢

止其籌設之核准、興辦

事業計畫之核定及執

照： 

一、原發給觀光遊樂

業執照。 

二、股東會議事錄、

第二十六條 觀光遊樂業

因故結束營業者，應檢

附下列文件，向地方主

管機關轉報主管機關申

請結束營業，並廢止其

執照： 

一、原發給觀光遊樂

業執照。 

二、股東會議事錄或

股東同意書。 

一、觀光遊樂業結束營業

時，依其為重大或非

重大投資案件，由該

屬主管機關逕予辦理

廢止，無需轉報以簡

化行政程序。 

二、主管機關於廢止原發

給之觀光遊樂業執照

時，原核准籌設及核

定興辦事業計畫應一



股東同意書或法

院核發權利移轉

證書。 

三、其他相關文件。 

主管機關為前項廢止

時，應副知有關機關。 

觀光遊樂業結束營業

未依第一項規定申請達

六個月以上者，主管機

關應廢止其籌設之核

准、興辦事業計畫之核

定及執照。 

三、其他相關文件。 

主管機關為前項廢止

時，應副知有關機關。 

併廢止，以符計畫管

制，爰修正第一項規

定。 

三、實務上或有因故不再

繼續經營觀光遊樂業

者，其情形無法檢附

股東會議事錄或股東

同意書，爰增訂觀光

遊樂業因故結束營業

時，得檢附法院核發

權利移轉證書，向主

管機關申請結束營業

之規定。 

四、為因應觀光遊樂業結

束營業後未依第一項

規定辦理情事發生之

需，爰增訂第三項主

管機關應辦事項，據

以執行。 

第三十七條 地方主管機

關督導轄內觀光遊樂業

之旅遊安全維護、觀光

遊樂設施維護管理、環

境整潔美化、遊客服務

等事項，應邀請有關機

關實施定期或不定期檢

查並作成紀錄。 

前項觀光遊樂設施經

檢查結果，認有不合規

定或有危險之虞者，應

以書面通知限期改善，

其未經複檢合格前不得

使用。 

第一項定期檢查應於

上、下半年各檢查一

次，各於當年四月底、

十月底前完成，檢查結

果應陳報交通部觀光局

備查。 

交通部觀光局對第一

項之事項得實施不定期

檢查。 

第三十七條 地方主管機

關督導轄內觀光遊樂業

之旅遊安全維護、觀光

遊樂設施維護管理、環

境整潔美化、遊客服務

等事項，應邀請有關機

關實施定期或不定期檢

查並作成紀錄。 

前項觀光遊樂設施經

檢查結果，認有不合規

定或有危險之虞者，應

以書面通知限期改善，

其未經複檢合格前不得

使用。 

第一項定期檢查應於

上、下半年各檢查一

次，各於當年五月底、

十一月底前完成，檢查

結果應陳報交通部觀光

局備查。 

交通部觀光局對第一

項之事項得實施不定期

檢查。 

一、交通部觀光局對觀光

遊樂業之旅遊安全維

護、觀光遊樂設施維

護管理、環境整潔美

化、遊客服務及其它

等事項，均於當年十

二月底前完成年度督

導考核競賽，並以地

方主管機關上、下半

年定期檢查結果作為

競賽評分之參據。 

二、為使年度督導考核競

賽能順利於當年十二

月底前完成，爰參酌

歷年執行情形，修正

地方主管機關陳報檢

查結果時間，以利地

方主管機關據以辦

理。 

第四十一條 依本條例第

六十九條第一項、第二

第四十一條 本規則施行

前已依相關法令核准經

一、 依本條例第六十九條

第一項、第二項規定



項規定申請觀光遊樂業

執照者，應備具下列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觀

光遊樂業執照與觀光遊

樂業專用標識。 

一、觀光遊樂業執照

申請書。 

二、建築物使用執照

或相關合法證明

文件影本。 

三、觀光遊樂設施地

籍套繪圖及觀光

遊樂設施安全檢

查合格證明文

件。 

四、責任保險契約影

本。 

五、公司登記證明文

件。 

六、觀光遊樂業基本

資料表。 

七、原依法核准經營

文件。 

八、經營管理計畫。 

營之觀光遊樂業，非經

依核准籌設方式取得經

營者，得以原核准機關

之相關證明文件替代應

檢附之核准籌設文件。 

符合申請經營觀光遊

樂業資格，並於本規則

施行前已取得風景遊樂

區標章之業者，應自本

規則修正施行日起二個

月內，備妥文件申請觀

光遊樂業執照與觀光遊

樂業專用標識；其有正

當理由者，得申請延展

一次，期間以二年為

限，並應於期間屆滿前

十五日內提出。 

本規則施行前已取得

風景遊樂區標章之業

者，應自本規則修正施

行日起二個月內，繳還

風景遊樂區標章，逾期

未繳還者，公告註銷。 

申請觀光遊樂業執照

者，得提具相關核准

經營文件逕依第十七

條規定辦理，免依第

九條規定申請核准籌

設，以利納管。 

二、 本規則施行前已取得

之風景遊樂區標章未

依規定申請換發者，

均已公告註銷，且第

二項、第三項所稱本

規則修正施行日係於

民國九十四年九月十

四日，目前已逾該二

項規定申請及延展期

限，爰刪除第二、三

項條文規定。 

 


